
招标文件特别约定条款

1.供应商不得将工程违法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若供应商违反此规定，需承担中标价款20%的违约金，供应商在按要求整改后仍需负责将工程完工并交付采购人。采购人亦有权无条件解除合同，已完成的工程量价款以采购人聘请的第三方审计单位的审计价格为准，扣除违约金后由采购人支付给供应商，若已完成工程的价款不足以扣除违约金的，不足部分由供应商另行支付给采购人。
2.供应商需派遣本单位正式职工（在本单位缴纳社保三个月以上）担任项目经理，在提交响应文件时一并提供能够证明该项目经理已在本单位缴纳三个月以上社保的证明资料，不能提供的，不得参与投标；提供虚假证明资料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施工现场的项目经理应与响应文件中提供的项目经理一致，且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需经采购人同意，且更换的项目经理仍需满足本条所述关于项目经理的条件。中标后，供应商违反此条内容应承担中标价款5%的违约责任。
3.如在工程施工期间施工现场项目经理未经采购人同意无故脱岗、离岗等不履职情况的，采购人在合同款中每次扣除1000元违约金。项目经理在施工现场的证明以指纹或头像签到等电子认证方式为准，离开施工现场1天（含）以上的，需提供采购方同意的微信截图、签字单等有效证明方式，不能提供的，视为无故脱岗、离岗。
4.供应商需自行筹资优先保障参与工程施工人员的工资，若违反此条，导致工人向采购人索要工资或发生信访等不良后果的，每发生一次，供应商承担中标价款5%的违约金，若供应商第一时间整改，并及时消除不良影响的，由采购方视具体情况可以免除上述违约金，是否免除由采购人决定。
5.对于为实施工程而提供砖、水泥、塔吊、运输车辆等工程建设材料或设备的其他单位或个人，由供应商负责管理并支付相应材料或服务价款。提供材料或服务的其他单位或个人因得不到材料或服务价款而向采购人索要的，或者发生信访等不良后果的，每发生一次，供应商承担中标价款5%的违约金，若能第一时间整改，并及时消除不良影响的，采购人视具体情况可以免除上述违约金，是否免除由采购人决定。
6.供应商逾期签订合同、逾期开工、逾期交付工程的，供应商需承担违约责任，因不可抗力或采购人同意的除外。每延期一日，供应商应按照中标价款的1%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为中标价款的20%。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供应商负责赔偿采购人相应经济损失。供应商在工程完工具备相应验收条件后，提交消防验收和竣工验收后的等待期不视为逾期。
[bookmark: _GoBack]7.工程结算总价款以及工程清单中的分项价款以采购人聘请的第三方审计（评估）单位出具的审计（评估）造价单为准。对于第三方审计单位对工程进行审计产生的审计费用，基础费用由采购人负责，审减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审增的费用中经过采购人签证同意的部分由采购人负责，其它审增费用由供应商负责。扎兰屯市财政局负责评审的，按其要求执行。
8.工程完工后，在取得有关监管部门的竣工验收合格文件，并由第三方审计单位出具审计造价单后，采购人一次性支付工程款给供应商。采购人亦可以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分期先行给付总额不超过中标价款80%的工程款，但采购人没有分期先行给付工程款的，不构成违约。
9.供应商应履行在合理时间内提供各类验收所需资料、在有关验收资料上盖章等义务，并协助采购人开展消防检测验收、竣工验收等有关工作。不履行上述义务的，需承担中标价款5%的违约责任。
10.未经采购人签证同意，供应商擅自增加的工程量，由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不承担此部分的工程价款。若施工完成后，供应商拆除上述增加的工程内容，因此造成采购人无法正常使用、影响美观等不良后果的，由供应商负责免费维修整改。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要求维修整改的通知后7日内不履行义务的，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维修整改，因此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给付第三方，第三方有权通过诉讼方式起诉供应商以获得相应的工程价款。第三方代供应商进行的工程维修整改费用，最终价格由采购人、供应商、第三方以随机抽选方式确定的有资质的审计（评估）单位出具的审计造价（评估）单为准，供应商无正当理由不参加随机抽选审计（评估）单位的，由采购人和第三方随机抽选确定审计或评估单位。供应商提交响应文件参与投标的，即视为对此条内容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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